
 

 

浙江省林业科研成果推广项目合同书 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

计划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担单位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管单位（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止年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项目类

型 

1、基础研究  2、应用研究  3、试验发展  4、科技服务  5、研究

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  6、其它 

  

计划类

型 

1、重大  2、重点  3、一般  4、软科学  5、推广  6、重点实验

室和中试基地  7、专利开发  8、其它 

  

项目委

托 

单    

位 

单位名称 浙江省林业厅 

邮政编码 310020 联系电话 0571-86438732 联系人 

王 

鹏 

项目承 单位名称  



 

 

担 

 

单    

位 

邮政编码  

联系电话  
联系人  

传真电话  

通讯地址  

课  题 

主 持 人 
 

联系电话  

手

机 
 

电子信箱  

项目主

管 

 

单    

位 

单位名称  

邮政编码  

联系电话  

联系人  

传真电话  

通讯地址  



 

 

  二、项目经费性质及总数额 

单位：万元 

省林业厅 

拨    款 

向银行申请 

贷      款 

单   位 

自   筹 

地       方 

配 套 经 费 

总  额 备  注 

      

 

拨款计

划 

日    期 年 年 年 年 年 

金额(万

元) 

     

      

 

经费开支预算 预算经费总额（万元） 其中省林业厅经费预算（万

元）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合   计   

 三、主要研究内容和要达到的主要技术、经济指标 



 

 

主要研究内容： 

 

 

 

技术经济指标： 

 

 

    四、计划进度目标 



 

 

起止年月 进度目标要求（各栏限 80 字） 

年  月 

至 

年  月 

 

年  月 

至 

年  月 

 

年  月 

至 

年  月 

 

年  月 

至 

年  月 

 

年  月 

至 

年  月 

 

五、项目承担单位、参加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 

承担单位：       主要参加单位： 



 

 

  主要研究人员： 

姓  名 

性

别 

年

龄 

职务 

职称 

从 事 

专 业 

年参加本项

目工作时间 

在项目中承

担的任务 

所在单位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六、需增添的仪器设备和用途 

名称及规格型号 数  量 单  价 金  额 资金来源 用途说明 



 

 

      

 

签订合同各方 
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

 

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    年 月 日 

承担单位（乙方）：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财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及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管单位（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合同条款 

    签约各方，共同同意： 

    一、合同签订后至课题完成止，乙方在每年十一月底前应向甲方提交年度执

行情况（一式两份）并抄送丙方，愈期不报，甲方有权暂停拨款。 

二、在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需修改某项条款，由签订合同各方共同商定修改。

非经签约各方同意，不得单方更改。 

三、乙方无故不履行合同，或并非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，如挪用科研经费、

违法渎职等，致无法执行合同时，甲方有权收回所拨经费和物资。由于主观

原因致合同规定的原进度拖延所产生的额外经费，由乙方自理。 

四、根据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和趋势，甲方有权会同乙方和丙方协商

中止本合同执行，共同研究中止项目的处理事宜。 



 

 

五、合同经费，应专款专用，单独列帐，专项管理，并应按国家科技经费开

支范围和现行财务制度开支标准掌握使用，不合乎规定，甲方有权拒付和追

回已拨经费，情节严重应追究责任。甲方根据合同经费预算检查项目经费的

中期执行情况和决算。 

六、丙方应监督并保证合同执行，协调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并有权

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向甲方提出暂时中止或撤销合同的建议。 

七、项目完成后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书面报告，并抄送丙方。内容包括：课

题概述、试验数据完整的技术资料、成果的经济价值和学术价值、在国内外

的水平、经费决算、仪器设备购置、材料消耗等情况，以及推广应用建议，

并按规定，申请验收。 

八、项目（课题）验收后乙方必须在三个月内向甲方提供完整的验收资料，

并抄送丙方。 

九、本合同文本一式六份，分存甲方、乙方、丙方。 

十、本合同一经签订，签订各方均应负合同的法律责任。 

十一、乙方对秘密资料负有保密责任，对外发表论文不得引用未经批准的数

据、科研成果或其它有关材料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擅自转让科研成果。 

十二、合同中未尽事宜，以投标书和专家评审意见为准。 


	浙江省林业科研成果推广项目合同书

